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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南京市建邺路七家湾96号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戚路军

注册资本： 99198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1.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32.1575%）;

2.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18.1455%）;

3.江苏南京长途汽车客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3.6364）%;（注28）

4.苏汽集团有限公司（10.6061%）;（注29）

5.无锡客运集团有限公司（10.6061%）;（注30）

6.常州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7.5757%）;（注31）

7.江苏省镇江江天汽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7.2727%）。 (注32)

主营业务： 公路运输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2022年度）：

人民币145,478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2022年度）：

人民币78,049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2022年度）：

人民币106,200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2022年度）：

人民币5367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高速公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中山东路291号304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茅荃

注册资本： 人民币150,000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44.00%）

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8.00%）（注26）

江苏连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8.00%）（注33）

江苏宁靖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8.00%）（注34）

江苏宁宿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8.00%）（注35）

江苏宿淮盐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8.00%）（注36）

江苏东部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16.00%）（注3）

主营业务：

高速公路路基、路面、通道、涵洞、桥梁、防护工程的维修及建设施工，高速公路交通

安全设施、站区基础设施、绿化的维修和建设，高速公路工程检测，高速公路技术咨

询服务，设备租赁。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2022年度）：

人民币1,790,248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2022年度）：

人民币1,031,292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2022年度）：

人民币1,517,898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2022年度）：

人民币167,816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常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富润花苑一区52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娄钧

注册资本： 人民币1,519,846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60%）（注14）

宜兴市交通能源集团有限公司（13.8%）（注37）

常州高速公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6.2%）（注24）

主营业务：

道路、隧道及桥梁工程建筑、架线及管道工程建筑（不含危险化学品输送类）、公路

管理与养护等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2022年度）：

人民币3,671,813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2022年度）：

人民币1,352,745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2022年度）：

人民币99,109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2022年度）：

人民币-83,235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马群新街189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海北

注册资本： 144,400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23.9404%）

江苏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7.2438%）（注13）

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7.2438%）（注14）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7.2438%）

苏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3.6219%）（注38）

常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3.6219%）（注39）

南京绕越高速公路东南段有限责任公司（3.6219%）（注40）

江苏苏通大桥有限责任公司（3.6219%）（注15）

江苏宁靖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3.6219%）（注34）

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3.6219%）

江苏宁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3.6219%）

江苏宁宿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3.6219%）

南京市交通集团高速公路收费管理中心（3.6219%）

（注58）

江苏润扬大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3.6219%）（注3）

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3.6219%）（注26）

苏州绕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3.6219%）（注41）

南京长江第三大桥有限责任公司（3.6219%）（注42）

江苏泰州大桥有限公司（3.6219%）（注16）

江苏连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3.6219%）（注33）

主营业务：

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与技术研究及服务，通信、监控、收费及相关系统的维

护及技术咨询，江苏省联网高速公路通行费审核结算、电子收费服务，江苏省联网

高速公路公共信息的收集和发布工作， 江苏省高速公路收费系统使用的电子标签

及IC卡销售。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2022年度）：

1,586,363.1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2022年度）：

698,498.4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2022年度）：

148,263.0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2022年度）：

38,072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交控数字交通研究院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建邺区河西中部47号地块紫金金融中心A2幢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孙幼军

注册资本： 50,000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通行宝智慧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

主营业务： 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2022年度）：

71,228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2022年度）：

55,557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2022年度）：

60,565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2022年度）：

3,156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泰兴市和畅油品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泰兴市广陵镇张拾村旁（广靖高速公路加油站）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凌云

注册资本： 2,000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高速公路能源发展有限公司（100%）

主营业务：

成品油零售（汽油、柴油）闭杯闪点小于等于60度；润滑油(脂)零售；化工产品（危险化学

品除外）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2022年度）：

39,990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2022年度）：

35,240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2022年度）：

101,690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2022年度）：

4,510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中山东路 291号 301室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尚岗

注册资本： 2,137,248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47.78%）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6.66%)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1.64%)（注43）

江阴大桥联合投资有限公司(3.59%)（注44）

靖江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0.33%)（注45）

主营业务：

江阴长江公路大桥及其它交通基础设施的维护管理和经营，与大桥建设相关的原辅材料

和设备销售，实用新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货物仓储，普通机械租赁，国内贸易（国家有专

项规定的，办理审批手续后经营），设计、制作、发布、代理户外、印刷品广告。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2022年度）：

14,095,666�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2022年度）：

8,045,560�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2022年度）：

1,275,698�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2022年度）：

813,542�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6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娄钧

注册资本： 人民币2,500,000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85%)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15%)（注43）

主营业务： 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养护及收费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2022年度）：

人民币15,300,614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2022年度）：

人民币8,443,024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2022年度）：

人民币1,967,808人民币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2022年度）：

人民币748,619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沪通大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291号301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尚岗

注册资本： 479,383.00万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63.45%)

南通沪通铁路大桥控股有限公司(18.64%)（注46）

苏州沪通大桥投资有限公司(17.91%)（注47）

主营业务：

长江大桥及其接线高速公路建设、管理、经营和养护；与大桥建设相关的原辅材料和设备

销售；实用新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货物仓储；普通机械租赁；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

各类广告。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2022年度）：

13,716,144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2022年度）：

4,781,983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2022年度）：

694,201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2022年度）：

49,040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宜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 无锡市锡山区东北塘街道通江大道1800号1幢108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娄钧

注册资本： 1,591,480.88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60.00%

宜兴市交通能源集团有限公司40.00%（注48）

主营业务：

道路工程、隧道工程、桥梁工程、架线工程、管道工程的施工；公路管理与养护、市政

设施管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2022年度）：

3,797,547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2022年度）：

1,457,056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2022年度）：

135,501�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2022年度）：

-63,248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锡泰隧道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南京市玄武区南京市中山东路291号12楼1202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尚岗

注册资本： 12,788,280.5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47.54%）

江阴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32.28%）（注49）

泰州市泰政交通投资有限公司（4.97%）（注16）

江苏华靖资产经营有限公司（9.21%）（注50）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3.00%）（注51）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3.00%）（注52）

主营业务： 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公路管理与养护、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市政设施管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2022年度）：

8,052,895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2022年度）：

5728,354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2022年度）：

3449,657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2022年度）：

-859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张靖皋大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68号9楼908-204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尚岗

注册资本： 11,085,870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苏州张靖皋大桥投资有限公司(20.87%)（注53）

江苏沪通大桥有限责任公司(20.78%)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14.05%)（注54）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14.02%)

南通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13.96%)（注10）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8.77%)（注55）

靖江市城投基础设施发展有限公司(3.46%)（注50）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1.77%)(注56)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1.20%)（注51）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0.68%)（注51）

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0.44%)（注57）

主营业务：

依法合规筹集资金，确保公司投资建设的路桥按期保质建成；

科学高效做好路桥运营管理，保证路桥安全通畅，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合

理有效地利用出

资人投入的资本，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收益， 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

值；立足江苏、服

务全国，为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强长三角的互联互通做出贡献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2022年度）：

4,681,341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2022年度）：

4,648,828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2022年度）：

4,556,700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2022年度）：

-651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终实益拥有人

注1：执行事务合伙人黄迎庆。

注2：执行事务合伙人葛小川。

注3：最终实益拥有人：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注4：最终实益拥有人包括：郭茜(25.42%)，陆振波(34.41%)，南京智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陆振波(13.00%)，冯建青(10.00%)，陆志伟

(8.67%)，支小毛(3.00%)及朱莹(2.00%)，根据公开的信息，没有其他人拥有超过1%权益。

注5：执行事务合伙人陈家宏。

注6：执行事务合伙人崔小龙。

注7：最终实益拥有人：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8：最终实益拥有人：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超过85名股东，包括各持约3.017%权益的中国印纱造币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除中国印纱造币总公司外，均为香港和上海的上市公司）；根据公开的信息，没有其他人

拥有超过3%权益）。

注9：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10：最终实益拥有人南通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11：最终实益拥有人包括：马化腾（60%），许晨晔（35%），卢山（5%）。

注12：最终实益拥有人包括：马化腾（10.8%），金超（7.9322%），张民遐（7.9322%），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6.33%，上市公司），莫晓盛

（4.7593%），张志东（4.4%），根据公开的信息，没有其他人拥有超过4%权益。

注13：最终实益拥有人包括：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55.46%)，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见上文注11），苏州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8.91%)

（其最终实益拥有人包括常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36.66%)， 苏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4.71%)， 张家港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17.90%)， 国寿东吴 （苏州） 城市产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东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45%) 及太仓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19.35%)），张家港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6.25%)，苏州太仓港疏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2.48%)（其最终实益拥有人包括太仓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38.87%)，苏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33.33%)，昆山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5.54%)，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4.51%)及连云港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4.12%)）及常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会(1.58%)，根据公开的信息，没有其他人拥有超过1%权益。

注14：本公司85%附属公司，其余15%的最终实益拥有人是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代码：001965）。

注15：最终实益拥有人是：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46.54%)，如东县投资管理办公室（8.31%），南通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会(20.09%)，苏州市

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15.1%)，根据公开的信息，没有其他人拥有超过3%权益。 注16：最终实益拥有人：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75.93%)，泰州市人民政府

（13.02%），根据公开的信息，没有其他人拥有超过3%权益。。

注17：最终实益拥有人是江苏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会(79.99%)，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10%)，常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会(7.82%)及无

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会(2.19%)。

注18：最终实益拥有人见下表「江苏高速公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

注19：最终实益拥有人包括：明图章(7.08%)，邱桂松(6.41%)，王辉(4.97%)，杨卫东(4.62%)，张志泉(4.62%)，胡安兵(4.62%)，根据公开的信息，没有其他人拥

有超过5%权益。

注20：为香港和上海的上市公司。

注21：最终实益拥有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香港，上海的上市公司）(70.4151%)。 根据公开的信息，没有其他人拥有超过3%权益。

注22：最终实益拥有人：扬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23：最终实益拥有人：无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会。

注24：最终实益拥有人：常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会。

注25：最终实益拥有人：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26：最终实益拥有人是：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55.27%)，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代码：600805），扬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17.31%)，宿迁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4.54%)，徐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69%)及江苏省财政厅(0.19%)。

注27：最终实益拥有人：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

注28：最终实益拥有人：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35.00%），田吉人（10.7%），张来顺（3.5%），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7%，上市公

司）。 据公开的信息，没有其他人拥有超过3%权益。

注29：最终实益拥有人：苏汽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78.89%），苏州市国资委（21.11%）。

注30：最终实益拥有人：无锡市人民政府（95%），无锡广播电视集团（5%）。

注31：最终实益拥有人：常州市人民政府（25.98%），苏汽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18%），苏州市国资委（4.8%），没有其他人拥有超过5%权益。

注32：最终实益拥有人：叶鸣（30.4835%），陈洪杰（7.0409%），景彬（6.8033%），曹如明（6.8033%），吴志秀（6.8033%），葛亚芳（6.8033%），没有其他

人拥有超过5%权益。

注33：最终实益拥有人：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92.32%)，徐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4.75%)，江苏省财政厅(0.53%)及连云港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4%)。

注34：最终实益拥有人：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74.07%)，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代码：001965）(10.51%)，泰州市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7.86%)，南通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81%)，盐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66%)及扬州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9%)。

注35：最终实益拥有人：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93.42%)及宿迁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4.47%)；根据公开的信息，没有其他人拥有超过1.3%

权益。

注36：最终实益拥有人：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74.07%)，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代码：001965）(10.51%)，泰州市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7.86%)；根据公开的信息，没有其他人拥有超过5%权益。

注37：最终实益拥有人：宜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注38：最终实益拥有人： 苏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65.77%），江苏省人民政府（16.33%）,根据公开的信息，没有其他人拥有超过3%权益。

注39：最终实益拥有人：常州市人民政府（100%）。

注40：最终实益拥有人：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100%）

注41：最终实益拥有人：苏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64.39%），西藏自治区财政厅（31.85%），根据公开的信息，没有其他人拥有超过3%

权益。

注42：最终实益拥有人：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45%），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11.55%）,� 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10.5%),深

圳市深广惠公路开发有限公司(6.3%)，南京市浦口区财政局（5%）。 根据公开的信息，没有其他人拥有超过3%权益。

注43：最终实益拥有人：为一家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其证券代码为001965。

注44：最终实益拥有人：江阴市新国联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98.4142%）江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1.5858%）。

注45：主管部门信息：靖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100%）。

注46：最终实益拥有人：南通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00%）

注47：最终实益拥有人：张家港市国有资产管理中心（47.18%）,苏州市国资委（17.91%），常熟市国资委（13.76%），太仓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

室（6.68%），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6.03%），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3%）。 根据公开的信息，没有其

他人拥有超过3%权益。

注48：最终实益拥有人：宜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100%）

注49：最终实益拥有人：江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92.8220%），

江苏省财政厅（7.1780%）。

注50：最终实益拥有人：靖江市财政局（100%）

注51：最终实益拥有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00%）

注52：最终实益拥有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50.6%）,�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23.49%),根据公开的信息，没有其他人拥有超过3%

权益。

注53：最终实益拥有人：张家港市国有资产管理中心(50%),苏州市国资委(50%)。

注54：一家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股份代号：01800.HK）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份代号：601800.SH）挂牌上市的公司。

注55：一家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股份代号：00390.HK）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份代号：601390.SH）挂牌上市的公司。

注56：一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份代号：600528.SH）挂牌上市的公司。

注57：最终实益拥有人：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90%），四川省财政厅（10%）。

注58：事业单位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交控为感动科技公司、高速信息公司、通行宝公司、现代路桥公司、现代检测公司、养护技术公司、华通工程公司、交控商运公司、人才

集团、高速能源公司、苏锡常南部高速公司、交通传媒公司、翠屏山宾馆、工程养护公司、高速联网、数研院、泰兴和畅油品、扬子大桥公司、沪通大桥公司、锡泰

隧道公司、张靖皋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交易所上市规则第十章第10.1.3条，有关各方为本公司及子公司的关联方，有关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14A.07条，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交控是本公司的关连人士。 由于江苏交控持有本公司附属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超过10%或以上的股权，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14A.16(1)条，五峰山大桥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连附属公司。 由于江苏交控直接持有快鹿公司10%以上的股权且连同通过本公司所持股份，

合计持有快鹿公司30%以上的股权，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14A.07(4)，14A.13(3)及14A.14条，快鹿公司亦本公司的关连人士。 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招商局公路网

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招商公路” ） 同时持有本公司及广靖锡澄公司超过10%或以上的权益，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14A.07、14A.16 (1)及

14A.16(2)条，广靖锡澄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连附属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是关连附属公司（即广靖锡澄公司）的附属公司，亦是本公司的关连附属公司。

综上，根据两地上市规则的从严认定，上述22项交易皆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由于感动科技公司、高速信息公司、通行宝公司、现代路桥公司、现代检测公司、养护技术公司、华通工程公司、交控商运公司、人才集团、高速能源公司、苏

锡常南部高速公司、交通传媒公司、翠屏山宾馆、快鹿公司、工程养护公司、高速联网公司、数研院、泰兴和畅油品、快鹿公司、扬子大桥公司、沪通大桥公司、锡

泰隧道公司、张靖皋公司以及本公司均为同一控股股东的子公司，以往所签署的协议均能得到有效执行，未出现任何违约情况，因此我们认为有关关联交易协

议不存在不能履约的风险。

由于五峰山大桥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及其子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均是本公司的子公司，以往所签署的协议均能得到有效执行，未出现任何违约情况，

因此我们认为与该4家公司有关关联交易协议不存在不能履约的风险。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云值机服务、高速公路管理监控系统上云服务、清排障移动支付服务、状态名单服务（针对欠费、逃费等车辆，在全国

范围下发名单，禁止驶入高速，达到追缴的目的）、零售管理系统升级服务、档案系统建设服务与感动科技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接受服务公司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2023 年 已 发

生额

2022 年 发 生

额

履约期限

2023年拟 发 生

额

2024年拟发 生

额

合计

云值机服务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

至2024年4月30

日

172 98 270 0 220.01

五峰山大桥公司 20 10 30 0 38.8

合计 / 192 108 300 0 258.81

高速公路管

理监控系统

上云服务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

至2024年4月30

日

30 20 50 0 0

五峰山大桥公司 10 5 15 0 0

广靖锡澄 22 11 33 0 0

宜长公司 10 5 15 0 0

常宜公司 4 2 6 0 0

合计 / 76 43 119 0 0

清排障移动

支付服务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

至2024年4月30

日

30 15.5 45.5 0 0

五峰山大桥公司 1.5 1 2.5 0 0

镇丹公司 1.5 0.5 2 0 0

广靖锡澄 3 3 6 0 0

宜长公司 3 3 6 0 0

合计 / 39 23 62 0 0

状态名单服

务

广靖锡澄

2023年5月1日

至2024年4月30

日

7 3.5 10.5 0 0

宜长公司 1 0.5 1.5 0 0

常宜公司 1 0.5 1.5 0 0

合计 / 9 4.5 13.5 0 0

零售管理系

统升级服务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

至2023年12月

31日

250 0 250 0 0

合计 / 250 0 250 0 0

档案系统建

设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

至2023年12月

31日

14 0 14 0 0

扬子江管理公司 14 0 14 0 0

合计 / 28 0 28 0 0

总计 594 178.5 772.5 0 258.81

就云值机服务、高速公路管理监控系统上云服务、状态名单服务、零售管理系统升级服务、档案系统建设服务等软件系统服务费用，本公司及上述控股子

公司委聘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发布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资质的独立第三方造价咨询单位根据造价咨询单位数据库类似服务合同单价审

核并报告审核结果。 感动科技公司项目的合同价格将是其根据本公司及上述控股子公司要求的服务报价或由本公司及上述控股子公司委聘的造价咨询单位

审定的价格较低者。协议最高金额分别根据上一年的使用情况和协议期预期使用情况估算。协议的费用在每季/年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

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就清障救援费支付系统的保险赔付代收服务，感动科技公司是目前省内唯一提供该服务的单位，由感动科技公司将通过

清障救援费支付系统收到的保险公司的车辆救援理赔款在T+1时间周期内统一支付给本公司，感动科技公司不收取任何手续费用。协议最高代收金额是本公

司及子公司根据近几年清排障救援费的发生额，结合车流量情况并参照江苏省发改委和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发布的道路救援收费标准进行测算的结果。

2、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机电系统建设维护服务、监控通信系统维护服务、服务区智慧管理平台维护项目与高速信息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

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接受服务公司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2023年已发生额

2022年发生

额

履约期限

2023年拟发

生额

2024年拟发生

额

合计

监控通信系统

维护

本公司

2023年7月1日

至2024年4月

30日

109.44 20 129.44 0 37

合计 / 109.44 20 129.44 0 37

机电系统建设

维护

广靖锡澄公司

2024年1月1日

至2024年4月

30日

0 40 40 0 71.04

常宜公司 0 5 5 0 0.26

宜长公司 0 6 6 0 2

合计 / 0 51 51 0 73.3

服务区智慧管

理平台维护项

目

镇丹公司

2023年5月1日

至2023年12月

31日

2 0 2 0 0

合计 / 2 0 2 0 0

总计 111.44 71 182.44 0 110.3

本公司监控系统建设维护、及广靖锡澄公司、常宜公司及宜长公司机电系统维护是通过标前审计的方式定价的，即均委托独立、具备造价资质的第三方审

价单位进行控制价编制。 第三方在审核过程中以国家法律、法规以及预算定额等为依据，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审阅、复核并进行市场询价，确保了该项交易定

价的公允性。 上述交易的合同价格将是其根据本公司及上述控股子公司要求的服务报价或由本公司及上述控股子公司委聘的造价咨询单位审定的价格较低

者。 服务区智慧管理平台维护项目严格按照本公司采购管理办法，通过询价的形式确定中标单位和中标金额，有关的报价及计划书将交由江苏省交通厅评标

专家库随机抽取的与本次交易相关专业的专家组成的评标委员会作评估，确保价格具有充分竞争性。 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分别根据上一年的使用情况和协议

期预期监控通信系统及机电系统维护要求、服务区智慧管理平台维护项目估算。协议的费用在每季/年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

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3、本公司就本公司的消防救援站点建设服务与江苏交控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接受服务

公司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2023年已发

生额

2022年发生

额

履约期限 2023年拟发生额 2024年拟发生额 合计

消防救援

站试点建

设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

2023年12月31日

1214.78 0 1214.78 0 276.23

合计 / 1214.78 0 1214.78 0 276.23

总计 1214.78 0 1214.78 0 276.23

消防救援站点建设费用为江苏省消防总队根据采购流程统一采购，并由江苏交控统一支付，本公司根据消防救援站点实际发生费用进行费用分摊，不涉

及任何附加费用。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分别根据上一年的使用情况和协议期预期使用情况和预定建设消防救援站估算。 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本公司

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4、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云调度技术服务及SD-WAN技术服务等网络系统服务、路网技术服务、ETC客服网点出租、ETC加油聚合支付技术

服务与通行宝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接受服务公司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2023年已发生

额

2022年发生额

履约期限 2023年拟发生额 2024年拟发生额 合计

路网技术

服务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

至2024年4月

30日

2000 1000 3000 323 1670.71

五峰山大桥公司 285 145 430 40.18 137.87

镇丹公司 85 45 130 4.70 25.06

广靖锡澄公司 660 350 1010 30.35 382.44

宜长公司 75 40 115 3.04 43.82

常宜公司 55 30 85 2.77 34.21

合计 / 3160 1610 4770 404.04 2294.11

云调度技

术服务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

至2024年4月

30日

134 66 200 0 199.89

五峰山大桥公司 18.8 9.4 28.2 0 28.2

镇丹公司 3.8 1.9 5.7 0 5.10

广靖锡澄公司 40 20 60 9.9 91.21

宜长公司 20 10 30 0 0

常宜公司 4 2 6 0 0

合计 / 220.6 109.3 329.9 9.9 324.4

SD-WA

N技术服

务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

至2024年4月

30日

455 120 575 0 454.54

五峰山大桥公司 27 14 41 0 40.94

镇丹公司 20 10 30 0 24.88

广靖锡澄公司 105 52 157 24.1 144.62

宜长公司 12 6 18 1.42 8.55

常宜公司 12 6 18 0 0

合计 / 631 208 839 25.52 673.53

ETC客服

网点出租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

至2024年4月

30日

60 20 80 0 0

广靖锡澄公司 4.7 1.6 6.3 0 0

合计 64.7 21.6 86.3 0 0

ETC加油

聚合支付

技术服务

本公司 200 100 300 13.69 108.62

合计 / 200 100 300 13.69 108.62

总计 / 4276.3 2048.9 6325.2 453.15 3400.66

ETC客服网点出租详情:广靖锡澄公司出租靖江收费站内296平方米房屋作为ETC客服网点用房,租金包含房屋租赁费、代付网点水电费、代付排污费

等。 其中：房屋租赁费按照第三方中介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出具的咨询报告且不低于第三方在附近相关服务区域内应付的

租金确定；代付网点水费按照各网点定额（全省统一）结算；代付网点电费按实结算；代付排污费根据具体地点垃圾清运费实际发生额上缴地方环卫所。 ETC

客服网点的租赁费用由本公司及广靖锡澄公司按年度收取。

路网技术服务费是由江苏省高速公路联网的高速公路成员单位代表组成的江苏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委员会批准通行宝公司按照非现金车辆通行费

电子收费额的0.35%收取的，该收费标准是委员会在考虑通行宝公司作为服务供应商的成本和费用后，与通行宝公司公平磋商后设定。 该价格低于江苏省物

价局订立的2%的收费上限；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基于预期交通量以及不断增长的货车使用趋势估算。 协议的费用在每季/年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

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就云调度技术服务、SD-WAN技术服务等网络系统服务费用,本公司及上述控股子公司委聘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发布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

办法》资质的独立第三方造价咨询单位单价审核并报告审核结果。 协议的费用在每季/年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

项自行拨付。

就ETC加油聚合支付技术服务的费用，公司加油交易中主要零售支付服务提供商的支付费率为2‰，为行业通用费用，因此本次与通行宝公司约定服务

费率为2‰，与同行费率持平。 具体费用参照2022年加油费用计算得出。 费用在每年接受有关服务后，本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

付。

通行宝公司项目的合同价格将是其根据本公司及上述控股子公司要求的服务报价或由本公司及上述控股子公司委聘的造价咨询单位审定的价格较低

者。 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分别根据上一年的使用情况和协议期预期使用情况估算。 上述各项服务的定价方式和依据确保了该项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5、本公司就本公司的声屏障增设工程、污水管道改造及维修、服务区消防管道维修、智慧养护工区建设、养排业务宣教室建设工程、恶劣天气除冰扫雪项

目服务及控股子公司的养护工程设计项目与现代路桥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接受服务公司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2023年已

发生额

2022年发生额

履约期限

2023年拟发生

额

2024年拟发

生额

合计

声屏障增设工程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3

年12月31日

745 0 745 0 0

合计 / 745 0 745 0 0

污水管道改造及维

修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

年4月30日

600 300 900 0 0

合计 / 600 300 900 0 0

服务区消防管道维

修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3

年12月31日

360 0 360 0 0

合计 / 360 0 360 0 0

智慧养护工区建设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3

年12月31日

132 0 132 0 0

合计 / 132 0 132 0 0

养排业务宣教室建

设工程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3

年12月31日

125 0 125 0 0

合计 / 125 0 125 0 0

恶劣天气除冰扫雪

项目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3

年12月31日

1875 0 1875 0 747.41

合计 / 1875 0 1875 0 747.41

养护工程设计项目

广靖锡澄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3

年12月31日

245 0 245 0 0

宜长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3

年12月31日

20 0 20 0 0

合计 / 265 0 265 0 0

总计 4102 300 4402 0 747.41

现代路桥公司报价将由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发布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资质的独立第三方造价咨询单位根据包括但不限于江苏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发布的《江苏省公路养护工程预算编制办法及定额》、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发布的《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

《公路工程预算定额》等规定及造价咨询单位数据库类似工程合同单价审核并报告审核结果。 现代路桥公司项目的合同价格将是其报价或由本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为本身及代表其子公司宜长公司）委聘的造咨询单位审定的价格较低者价。 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基于道路状况所需的预期服务量估算。

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6、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路桥检查检测服务与现代检测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接受服务公司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2023年

已发生

额

2022年

发生额

履约期限 2023年拟发生额

2024年拟发生

额

合计

路桥检查检

测服务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485 0 485 0 0

广靖锡澄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15 0 15 0 222

常宜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109 0 109 0 0

宜长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48 0 48 0 0

合计 / 657 0 657 0 222

总计 / 657 0 657 0 222

现代检测公司的报价由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发布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资质的独立第三方造价咨询单位根据包括但不限于江苏省苏交

质公(2016)8号文件、《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等规定及造价咨询单位数据库类似工程合同单价审核并报告审核结果。 现代检测公司项目的合同价格将是其

报价或由本公司及上述控股子公司委聘的造价咨询单位审定的价格较低者。 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基于上一年的服务和考虑到路桥状况所需的预期2023年服务

估算。 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7、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养护技术综合服务、服务区零碳改造服务、普通桥梁检测数据对接服务、既有沥青路面力学行为研究服务、理事会基

础会费与养护技术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接受服

务公司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2023年

已发生

额

2022年发生额

履约期限

2023年拟发生

额

2024年拟发生

额

2025年拟发生

额

合计

养护技术综合

服务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

至2023年12月

31日

1710 0 0 1710 0 1753.38

广靖锡

澄公司

267 0 0 267 0 337.91

常宜公

司

37 0 0 37 0 35.08

宜长公

司

43 0 0 43 0 177.45

镇丹公

司

35 0 0 35 0 15.18

五峰山

大桥公

司

71 0 0 71 0 0

合计 / 2163 0 0 2163 0 2319

理事会基础会

费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

至2023年12月

31日

392 0 0 392 0 0

广靖锡

澄公司

100 0 0 100 0 0

常宜公

司

10 0 0 10 0 0

宜长公

司

15 0 0 15 0 0

镇丹公

司

12 0 0 12 0 0

五峰山

大桥公

司

20 0 0 20 0 0

合计 / 549 0 0 549 0 0

服务区零碳改

造服务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

至2023年9月30

日

30 0 0 30 0 0

合计 / 30 0 0 30 0 0

普通桥梁检测

数据对接服务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

至2023年12月

31日

50 0 0 50 0 0

合计 / 50 0 0 50 0 0

既有沥青路面

力学行为及性

能衰减规律研

究服务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

至2025年12月

31日

81 81 108 270 0 0

合计 / 81 81 108 270 0 0

总计 / 2873 81 108 3062 0 2319

养护技术综合服务、服务区零碳改造服务、普通桥梁检测数据对接服务、研究服务费用由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发布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

资质的独立第三方造价咨询单位根据包括但不限于江苏省苏交质公(2016)8号文件、《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江苏省船舶碰撞桥梁

隐患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苏交执法【2021】1号）等规定、参照《北京市道路桥梁工程试验检测费用定额》及造价咨询单位数据库类似工程合同

单价审核并报告审核结果。 养护技术公司项目的合同价格将是其报价或由本公司及上述控股子公司委聘的造价咨询单位审定的价格较低者。 框架协议最高

金额基于上一年的服务和考虑到桥梁状况所需的预期2023年服务估算。 路网高速公路成员单位代表组成的江苏高速公路工程养护技术中心理事会负责批准

养护技术公司收费标准。 养护技术公司向理事会提供所有必要的人员设施支持，收费是理事会在考虑养护技术公司作为服务供应商的成本和费用后，与养护

技术公司公平磋商后设定。 理事会基础会费是以前一年各成员单位的通行费和主线管养里程两个因素作为经费分摊的计算依据。 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

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8、本公司就本公司的沪宁高速苏州段跨路桥梁主动防撞预警装置增设项目、及控股子公司的芒稻河特大桥在线监测系统项目与华通工程公司签署年度

框架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接受服务公

司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2023年已发

生额

2022年

发生额

履约期限 2023年拟发生额 2024年拟发生额 合计

沪宁高速苏州段跨路

桥梁主动防撞预警装

置增设项目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

2023年12月31日

25.8 0 25.8 0 0

合计 / 25.8 0 25.8 0 0

芒稻河特大桥在线监

测系统

五峰山大桥

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

2023年12月31日

91.6 0 91.6 0 0

合计 / 91.6 0 91.6 0 0

总计 / 117.4 0 117.4 0 0

上述项目均已委托独立、有造价资质的第三方审价单位进行控制价编制，第三方在审核过程以国家法律、法规以及预算定额等为依据，并结合实际情况实

施了审阅、复核、市场询价等审核方法，综合分析交易定价是公允的。 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

拨付。

9、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办公用房租赁、物业服务、物资采购与交控商运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接受服务公司/物

资购买方/承租方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2023年已发生

额

2022年发生

额

履约期限

2023年拟发生

额

2024年拟发生

额

合计

物业服

务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

年4月30日

166.13 83.07 249.2 0 0

五峰山大桥公司

2023年9月1日至2024

年4月30日

194.25 221.67 415.92 0 0

镇丹公司

2023年12月1日至2024

年4月30日

20.74 82.95 103.69 0 0

合计 / 381.12 387.69 768.81 0 0

物资采

购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

年4月30日

158 112 270 39.65 315.2

宁沪投资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

年4月30日

11 5 16 0 11.82

扬子江管理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

年4月30日

8 4 12 2.49 5.97

广靖锡澄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

年4月30日

80 40 120 4.98 0

常宜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

年4月30日

4 2 6 0 0

宜长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

年4月30日

8 4 12 0 0

合计 / 269 167 436 47.12 332.99

办公用

房租赁

宁沪投资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

年4月30日

165 82 247 81.35 229.85

合计 / 165 82 247 81.35 229.85

总计 / 815.12 636.69 1451.81 128.47 562.84

办公用房租赁详情:宁沪投资公司租赁紫金金融中心A2幢写字楼19层1363.20平方米办公用房。租金根据独立第三方房地产估价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出具的房地产估价咨询报告确定且不高于第三方在附近相关办公用房应付的租金。办公用房租赁费用按年度支付。 物业服务

外包、物资采购是通过询价比价方式确定，本公司根据相关业务需要，分别向三家具有相关资质的公司询价，其中交控商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方，其他两家

公司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关联方的第三方。 因这三家公司均满足其他客观要求（如所需的许可证，以及不存在国家公共记录搜索有违反规定或合同的信用风

险），项目评审委员会（成员从本公司具有相关经验的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综合分析这三家单位的报价和所提供的服务，选择交控商运公司进行合作。为确保

交易条款公平合理，本公司的内部控制部门对所有报告和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邀请这三家公司报价的依据、报价单及协议条款）进行了全面审查，确保了

该项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10、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劳务外包服务与人才集团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接受服务公司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2023年已

发生额

2022年发生

额

履约期限

2023年拟发

生额

2024年拟发生

额

合计

企业管理咨询

服务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4

月30日

1825 382 2207 16.04 594.81

扬子江管理公

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4

月30日

110 60 170 1.44 32.33

广靖锡澄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4

月30日

180 90 270 0 83.95

常宜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4

月30日

45 30 75 0 5.27

宜长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4

月30日

65 35 100 0 10.93

云杉清能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4

月30日

30 20 50 2.37 35.03

宁沪投资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4

月30日

10 5 15 0 5.96

宁沪置业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4

月30日

5 5 10 0 0.09

合计 / 2270 627 2897 19.85 768.37

劳务外包服务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4

月30日

330 140 470 0 0

宁沪投资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4

月30日

20 10 30 0 0

合计 / 350 150 500 0 0

总计 / 2620 777 3397 19.85 768.37

人才集团的费用是通过询价比价的方式确定的，本公司根据相关业务需要，分别向三家具有相关资质的公司寻求合作询价，其中人才集团是本公司的关

联方，其他两家公司为独立第三方。 对比三家单位的报价，人才集团报价最低，价格是公允且合理的。 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

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11、本公司就本公司的茅山、长荡湖、滆湖、荣炳服务区及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宜兴、堰桥服务区加油站出租经营与高速能源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

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出租方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2023年已

发生额

2022年发生额

履约期限

2023年拟发生

额

2024年拟发生

额

合计

加油站出

租经营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4

月30日

1240 660 1900 0 1715.29

广靖锡澄公司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4

月30日

0 245 245 137.4 535.19

合计 / 1240 905 2145 137.4 2250.48

总计 / 1240 905 2145 137.4 2250.48

服务区加油站出租费用是经过市场调研，在了解其他两家加油站经营单位的报价后，最终选择报价方案相对最优的高速能源公司租费保底，按销售量计

提租金的方式来确定租赁费用。 在此基础上，依据销量提高计提标准，具体标准如下：“吨油计租、租费保底” ，计租标准为租赁费标准按每对加油站年加油量

为依据，1万吨/年及以下站点260元/吨；1-2万吨/年（含2万吨）站点270元/吨；2-3万吨/年（含3万吨）站点280元/吨；3-4万吨/年（含4� 万吨）站点290元/

吨；4万吨/年以上站点300元/吨。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参照2022年加油量计算得出。协议的费用在协议生效后，本公司及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按月报数、按季结

算。 阶段性结算仍按照每对加油站260元/吨标准结算，在年终结算时由高速能源公司补齐差额部分。

12、本公司就本公司服务区加油站租赁事项与五峰山大桥公司、苏锡常南部高速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承租方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2023年已

发生额

2022年发

生额

履约期限 2023年拟发生额

2024年拟发生

额

合计

五峰山大桥公司

服务区加油站出

租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

2024年4月30日

310 140 450 0 0

合计 / 310 140 450 0 0

苏锡常南部高速

公司服务区加油

站出租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

2024年4月30日

230 70 300 0 0

合计 / 230 70 300 0 0

总计 / 540 210 750 0 0

五峰山大桥公司、苏锡常南部高速公司向本公司收取的服务区加油站租赁费用是通过租费保底实销计提的方式定价的。 因扬州广陵服务区加油站和武

进太湖湾服务区加油站均是新建加油站，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则，采用按实际进油量计提租金的方式来确定租赁费用，该方式有利于双方合作共赢，风险共担。

本交易的汽柴油计提综合单价低于省内其他路桥上同等体量加油站租赁经营的定价，维持上期合同单价240元/吨不变。 本公司按月报数、协议的费用按季度

为一结算期，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支付租金，并在年终结算时补齐差额部分。

13、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宣传委托制作服务、广告经营发布与交通传媒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接受服务

公司/受托

方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2023年已发

生额

2022年发生额

履约期限

2023年拟发生

额

2024年

拟发生额

2025年拟发

生额

2026年拟

发生额

合计

宣传委

托制作

服务

本公司

2023年5月1

日至2024年4

月30日

858 10 0 0 868 0 198.69

扬子江管

理公司

2023年5月1

日至2023年

12月31日

20 0 0 0 20 1.5 3.4

广靖锡澄

公司

2023年5月1

日至2023年

12月31日

26.5 0 0 0 26.5 0 0

常宜公司

2023年5月1

日至2023年

12月31日

2 0 0 0 2 0 0

五峰山大

桥公司

2023年5月1

日至2023年

12月31日

65 0 0 0 65 0 0

云杉清能

2023年5月1

日至2023年

12月31日

60 0 0 0 60 10 21.7

合计 / 1031.5 10 0 0 1042 11.5 223.79

广告经

营发布

镇丹公司

2023年5月1

日至2026年4

月30日

13.4 20 20 6.6 60 0 0

五峰山大

桥公司

2023年5月1

日至2026年4

月30日

20 30 30 10 90 0 0

宁沪投资

公司

2023年5月1

日至2026年4

月30日

121.33 182 60.67 0 364 932.31 2011.57

合计 / 154.73 232 110.67 16.6 514 932.31 2011.57

总计 / 1186.23 242 110.67 16.6 1555.5 943.81 2235.36

上述费用是通过询价比价的方式定价的，本公司根据相关业务资格和经验，向三家具有户外广告业务资格的公司寻求合作，其中交通传媒公司是本公司

的关联方，其他两家公司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关联方的第三方。 因为这三家公司都满足其他客观要求（如所需的许可证，以及不存在国家公共记录搜索有违反

规定或合同的信用风险），项目评审委员会（成员从本公司具有相关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数据库中随机抽取）综合分析这三家单位的报价和所提供的服务，

选择交通传媒公司进行合作。 为确保交易条款公平合理，本公司的内部控制部门对各子公司所有报告和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邀请这三家公司报价的依

据、报价单及协议条款）进行了全面审查，确保了该项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框架协议广告经营发布有关最高金额是根据所有可用的广告设施以现行市场

价格全额出租估计，宣传制作服务委托最高金额是根据预测宣传量估计。 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

自行拨付。

14、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商品及服务采购与翠屏山宾馆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接受服务公

司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2023年已

发生额

2022年发

生额

履约期限 2023年拟发生额 2024年拟发生额 合计

商品及服

务采购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 205.5 60.5 266 0 42.48

扬子江管理

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 32.1 30 62.1 0 0

广靖锡澄公

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 62 50 112 0 0

常宜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 15 15 30 0 0

宜长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 16.8 15 31.8 0 0

合计 / 331.4 170.5 501.9 0 42.48

总计 / 331.4 170.5 501.9 0 42.48

商品及服务采购费用是通过询价比价的方式定价的，公司根据相关业务资格和经验，向三家具有相关资质的公司寻求合作，其中翠屏山宾馆是本公司的

关联方，其他两家公司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关联方的第三方。 因为这三家公司都满足其他客观要求（如所需的许可证，以及不存在国家公共记录搜索有违反规

定或合同的信用风险），项目评审委员会（成员从本公司具有相关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数据库中随机抽取）综合分析这三家单位的报价和所提供的服务，翠

屏山宾馆的报价最低，加上前期合作中翠屏山宾馆一直提供了良好的服务，本次选择翠屏山宾馆进行合作。 为确保交易条款公平合理，本公司的内部控制部

门对各子公司所有报告和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邀请这三家公司报价的依据、报价单及协议条款）进行了全面审查，确保了该项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分别根据预期商品及服务需要估算。 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15、本公司就由快鹿公司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公务用车租赁，及本公司的苏州上高路1号房屋出租事项，与快鹿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限

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车辆承租

方/房屋

出租方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2023年

已发生

额

2022年

发生额

履约期限

2023年拟发

生额

2024年拟发

生额

2025年

拟发生额

2026年拟

发生额

合计

汽车

租赁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

至2024年4月30

日

1462.31 777.31 0 0 2239.62 0 1553.73

云杉清能

公司

6 4 0 0 10 0 0

五峰山大

桥公司

268.75 134.47 0 0 403.22 52.89 333.32

镇丹公司 92.6 46.4 0 0 139 22.41 147.22

广靖锡澄

公司

76 32 0 0 108 0 51.81

合计 / 1905.66 994.18 0 0 2899.84 75.3 2086.08

房屋

租赁

本公司

2023年4月1日

至2026年3月31

日

118.3275 157.77 157.77 39.4425 473.31 0 0

合计 / 118.3275 157.77 157.77 39.4425 473.31 0 0

总计 / 2023.9875 1151.95 157.77 39.4425 3373.15 75.3 2086.08

房屋出租价格是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后确定，租金收取方式为按年收取。 汽车租赁费用是通过询价比价的方式定价的，公司根据相关业务资格和

经验，向三家具有相关资质的公司寻求合作，其中快鹿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方，其他两家公司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关联方的第三方。 因为这三家公司都满足其

他客观要求（如所需的许可证，以及不存在国家公共记录搜索有违反规定或合同的信用风险），项目评审委员会（成员从本公司具有相关经验的高级管理人

员数据库中随机抽取）综合分析这三家单位的报价和所提供的服务，快鹿公司价格低服务优，本次选择快鹿公司进行合作。为确保交易条款公平合理，本公司

的内部控制部门对各子公司所有报告和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邀请这三家公司报价的依据、报价单及协议条款）进行了全面审查，确保了该项关联交易定

价的公允性。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分别根据用车需要及房屋租金评估价估算。 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

项自行拨付。

16、本公司就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的日常养护服务与工程养护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接受服务公司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2023年

已发生

额

2022年

发生额

履约期限 2023年拟发生额

2024年拟发生

额

合计

公路日常

养护

广靖锡澄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12

月31日

303 0.00 303 0 86.9

合计 / 303 0.00 303 0 86.9

总计 / 303 0.00 303 0 86.9

工程养护公司报价由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发布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资质的独立第三方造价咨询单位根据包括但不限于《公路养护工

程预算编制办法及定额》等规定及造价咨询单位数据库类似工程合同单价审核并报告审核结果。 工程养护公司项目的合同价格将是其报价或由本公司及上

述控股子公司委聘的造价咨询单位审定的价格较低者。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基于道路状况所需的预期服务量估算。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广靖锡澄公

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17、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路网管理费与高速联网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接受服务公司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2023年已

发生额

2022年发生

额

履约期限

2023年拟发生

额

2024年拟发

生额

合计

路网管理服

务

本公司

2023年5月

1日至2024

年4月30日

2650 1350 4000 350 1981.14

五峰山大桥公司 405 205 610 44.52 148.88

镇丹公司 85 45 130 4.90 26.82

广靖锡澄公司 830 400 1230 35.14 414.16

常宜公司 55 30 85 3.36 38.87

宜长公司 75 40 115 3.93 53.73

合计 / 4100 2070 6170 441.85 2663.6

总计 / 4100 2070 6170 441.85 2663.6

高速联网公司的定价根据《江苏省物价局关于高速公路联网服务费标准的批复》（苏价服〔2008〕204号），经成本监审和价格核定，同意以通行费收入

为基数，现金收入按不超过0.2%、非现金收入按不超过2%的标准向路网各成员单位收取路网管理费。 每年管理费通过路网管委会会议由所有成员单位共同

确定。 协议的费用在每季/年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18、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平台及云端资源技术服务与数研院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接受服务公司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2023年

已发生

额

2022年

发生额

履约期限

2023年拟

发生额

2024年拟

发生额

合计

平台及云端资源技术

服务

本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

2024年4月30日

300 160 460 0 0

五峰山大桥公司 11 6 17 0 0

镇丹公司 6 3 9 0 0

广靖锡澄公司 78 26 104 0 0

常宜公司 4 1.5 5.5 0 0

宜长公司 8 3 11 0 0

云杉清能 6 4 10 0 0

合计 / 413 203.5 616.5 0 0

总计 / 413 203.5 616.5 0 0

数研院的协议是通过标前审计的方式定价的，即均委托具备造价资质的独立第三方审价单位进行控制价编制。 第三方在审核过程中以国家法律、法规以

及预算定额等为依据，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审阅、复核并进行市场询价，确保了该项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协议的费用在每年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

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19、本公司就控股子公司的广陵服务区加油站租赁与泰兴和畅油品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承租方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2023年已发生

额

2022年发生额

履约期限

2023年拟发生

额

2024年拟发生

额

合计

加油站租

赁

泰兴和畅

油品

2024年1月1日至

2024年4月30日

0 130 130 162.37 281.35

合计 / 0 130 130 162.37 281.35

总计 / 0 130 130 162.37 281.35

服务区加油站出租费用是经过市场调研，在了解其他两家加油站经营单位的报价后，最终选择报价方案相对最优的泰兴和畅油品公司租费保底，按销售

量计提租金的方式来确定租赁费用。 在此基础上，依据销量提高计提标准，具体标准如下：“吨油计租、租费保底” ，计租标准为租赁费标准按每对加油站年加

油量为依据，1万吨/年及以下站点260元/吨；1-2万吨/年（含2万吨）站点270元/吨；2-3万吨/年（含3万吨）站点280元/吨；3-4万吨/年（含4� 万吨）站点290

元/吨；4万吨/年以上站点300元/吨。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参照2022年加油量计算得出。协议的费用在协议生效后，泰兴和畅油品按月报数、按季结算,并在年终

结算时补齐差额部分。

20、本公司终止经公司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批准的全资子公司江苏长江商业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商能公司” ）与五峰山大桥公司签署的

服务区委托管理协议，并就扬州广陵服务区的委托管理由本公司与五峰山大桥公司重新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委托方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2023年

已发生

额

2022年发

生额

履约期限

2023年拟发生

额

2024年拟发生

额

合计

服务区

委托管

理协议

五峰山大桥

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2024

年4月30日

980 380 1360 0 0

合计 / 980 380 1360 0 0

总计 / 980 380 1360 0 0

由于目前长江商能公司并未完成资产、人员的业务划转。 出于合规性考虑，公司拟终止长江商能公司与五峰山大桥公司签署的服务区委托管理协议。 由

本公司重新与五峰山大桥公司签署服务区委托管理协议。 目前省内尚未形成高速公路服务区委托招商管理运营监管的市场，故参考一般商业地产运营情况，

考虑各个服务区流量及招商规模来确定委托管理佣金计提标准。 费用收取构成包括：项目招商月费、招商佣金、项目运营管理费、开业奖励费、知名品牌引进

租金补贴费、营销推广费等 。 考虑到行业内商业项目运营方式、费用构成复杂，所收取的管理费用较高，结合高速公路商业项目实际运营情况，本公司拟定委

托管理佣金（服务区商业项目招商及年度日常监管费用）按以下标准计提：按服务区（双边2个计算）租赁项目实际年租金收入（包含按合同约定委托方不退

还履约保证金及商铺空置费等）计提年度管理佣金。 年租金收入500万元以下（含500万元）按50万元/服务区收取。 年租金收入501-1000万元（含1000万

元），按年度租金总额11%收取。 年租金收入1001-1500万元（含1500万元），按年度租金总额12%收取。 年租金收入1501-2000万元（含2000万元），按年度

租金总额13%收取。 年租金收入2000万元以上，按年度租金总额15%收取。 委托管理费主要包括委托管理佣金、派驻服务区人员全部人工成本费用和其他由

于经营管理服务区产生的其他费用成本。协议的费用在每年接受有关服务后，五峰山大桥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按年度结算。

21、本公司就本公司接受委托运营管理常宜高速一期项目北段事项与常宜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委托方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2023年

已发生

额

2022年发

生额

履约期限 2023年拟发生额

2024年拟发生

额

合计

常宜运营管

理委托

常宜公司

2023年5月1日至

2024年4月30日

560 290 850 0 806.27

合计 / 560 290 850 0 806.27

总计 / 560 290 850 0 806.27

受托管理协议的定价是根据委托管理期间全部人工成本，以及本公司由于经营和管理常宜一期项目北段所产生的所有运营管理费用及由此产生的税费

（以下简称“成本总额” ）并将成本总额加上10%作为利润而定（与先前的协议中的利润比率一致）。 受托管理协议的预计金额上限是由本公司业务部门，财

务部门和人力资源部分根据受托管理路段的区位、里程、运营管理具体工作内容，本公司运营管理收费路桥的成本并结合过往受托经营和管理常宜一期项目

北段（约8公里，总项目长约17公里）的实际情况而决定（预计2022年5月1日到2023年4月30日的委托管理成本总额约800万元（含利润），据此预计2023年5

月1日到2024年4月30日利润率10%加成后的委托管理费不超过850万元，其中，2023年5月1日到2023年12月31日的委托管理费不超过560万元，2024年1月1

日到2024年4月30日的委托管理费不超过290万元，与上一轮受托管理的实际金额比较，增幅主要为人工成本增加。目前江苏省内收费路桥行业内的委托管理

业务尚未形成公开市场，因此，也未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定价机制。 为确保本公司向常宜公司收取的委托管理费用不优惠于可能向独立第三方收取的费用，

经研究长江流域收费公路委托管理安排，并审查有关收费公路项目可行性报告的预期投资回报率等流程，发现委托管理有两种收费模式：收益分成模式（约

占通行费收入的3%，所有成本费用由委托管理人承担） 和成本加成模式。 鉴于常宜一期项目开通时间不长，采用收费分成模式会令公司受损，故采用成本加

成模式。鉴于常宜一期项目北段开通时间不长，本公司以成本加成的方式与委托方进行公平协商，从而确认了委托管理费用中大约有10%的利润空间。在制定

有关10%利润时，本公司参考了部分位于中国长江流域地区经营收费路桥为其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的公开信息。本公司所收取的按年计每公里管理费并不低

于上述其他上市公司所收取之按年计每公里管理费。此外，10%的利润率不低于负责有关公路收费权省级主管部门批准对有关收费公路收费权投资的预期投

资回报率。 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常宜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22、本公司就控股子公司扬子江管理公司的接受委托管理运营高速公路与扬子大桥公司、广靖锡澄公司、沪通大桥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锡泰隧道

公司、张靖皋公司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委托方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2023

年已发

生额

2022年发生

额

履约期限

2023年

拟发生

额

2024年拟发

生额

2025年拟发

生额

2026年拟

发生额

合计

委托

管理

费

扬子大桥

公司

2024年1月1日

至2026年12月

31日

1961.31 2149.26 2012.63 6123.2 0 1426.22

广靖锡澄

公司

2024年1月1日

至2026年12月

31日

2198.68 2352.58 2313.15 6864.41 0 1578.8

沪通大桥

公司

2024年1月1日

至2026年12月

31日

1091.87 1163.6 1238.19 3493.66 0 821.08

常宜公司

2024年1月1日

至2026年12月

31日

202.21 216.47 223.71 642.39 0 162.04

宜长公司

2024年1月1日

至2026年12月

31日

278.12 297.84 307.08 883.04 0 224.16

锡泰隧道

公司

2024年1月1日

至2026年12月

31日

44 45 617.32 706.32 0 42

张靖皋公

司

2023年4月1日

至2025年12月

31日

44 45 46 135 0 0

合计 / 44 5821.19 6270.75 6712.08 18848.02 0 4254.3

总计 / 44 5821.19 6270.75 6712.08 18848.02 0 4254.3

目前江苏省内收费路桥行业内的委托管理业务尚未形成公开市场，因此，也未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定价机制。 为确保扬子江管理公司向委托方收取的委

托管理费不优惠于可能向独立第三方收取的费用，经研究长江流域收费公路委托管理安排，并审查有关收费公路项目可行性报告的预期投资回报率等流程，

扬子江管理公司以成本加成的方式与委托方进行公平协商，从而确认了委托管理费用中大约有10%的利润空间。 在制定有关10%利润时，扬子江管理公司参

考了部分位于中国长江流域地区经营收费路桥为其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的公开信息。 扬子江管理公司所收取的管理费并不低于上述其他上市公司所收取的

管理费。 协议的费用在每季/年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按年度结算。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各项交易均为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日常业务合同，合同定价均按照市场公允价格，不损害公司利益，也不存在对集团内部关联人士进行利益输送

的情形；同时，相关业务可以发挥集团内部关联公司的协同效应，进一步节约本公司及子公司的管理成本、提升管理效率，保证主营业务的有效运营。 本公司

及子公司的收入、利润对该类关联交易并不存在依赖性，也不存在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情形，对本公司并无负面影响。

因此，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此22项交易乃是在本公司及子公司在日常业务中进行，交易价格公平合理，对本公司并无负面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

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股票代码：600377� � � � � �编号：临2023-017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董事辞任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于2023年3月24日收到董事陈延礼先生的辞任函。 陈延礼先生因已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申

请辞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陈延礼先生辞去职务自辞职申请送达本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陈先生辞职不会导致本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

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和本公司经营正常运作，不会对本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影响。 本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补选董事。

陈延礼先生已确认与本公司董事会并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其他事项须提请本公司股东注意。

陈延礼先生在担任本公司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本公司对陈延礼先生为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股票代码：600377� � � � � � � � � � �编号：临2023-018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业绩说明会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4月4日（星期二）09:30-10:30

●会议召开方式：电话会议

●投资者可于2023年3月31日（星期五）23:59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jsexpwy.com。 本公司将会于业绩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本公司拟于2023年3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披露本公司2022年年

度报告。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本公司2022年度经营情况，本公司定于2023年4月4日09:30-10:30召开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

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通过电话会议方式召开，本公司将针对2022年度的经营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并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4月4日（星期二）09:30-10:30

（二）会议召开方式：电话会议

（三）平台接入号码：+86(10)5730-4352；400-810-8103

（四）参会人密码：042518

三、参加人员

本公司董事长陈云江先生、总经理汪锋先生、董事会秘书姚永嘉先生、财务总监戴倩先生、独立董事周曙东先生及相关人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3年4月4日09:30-10:30�拨入参会号码参与业绩说明会，公司将通过业绩说明电话会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3月31日23:59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jsexpwy.com。 本公司将会于业绩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电子邮箱：ir@jsexpwy.com

联系电话：025-84362700-301815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网站（www.jsexpressway.com）“投资者关系” 专栏查看业绩说明会的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上接A22版)


